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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新竹轄區內的漁民賴以維生出海作業的漁筏舢舨以中、小型為主，作業區域均在沿岸三浬

內，然而國防部陸軍司令總部新豐鄉坑子口靶場的戰車、火砲，自民國 52 年起即在新竹縣

市漁業作業漁場範圍內進行海上射擊，造成漁筏無法出海到漁產豐富的落彈區外之漁場作

業，影響漁民生計甚鉅。 

三、新豐坑子口實彈射擊場的設置，年平均實彈射擊天數超過半年，最高紀錄曾達 224 天，加

上新竹縣幾個港都是潮汐港，須等漲潮才能出海，若還須扣除天候不佳等不可抗力因素，

則一年不到 100 天可以出海捕魚，侵犯漁民基本生存權。 

四、有鑑於此，特建請行政院應儘速研擬補償辦法，以照顧弱勢漁民權益。 

（一四九）本院徐委員欣瑩，有鑑於幼照法規定，現有托兒所與幼稚園

必須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申請改制，然今年目前已過去

三個月，完成改制成幼兒園者計 977 園，全國 7,375 園中僅占

13%，即使加上提出申請尚未完成審查的 166 園，著手改制者

共僅占現有園所的 15%，比率偏低，教育部僅以辦理說明會

方式宣導，效果不彰，若現有之幼稚園或托兒所若因未能成

功改制遭關閉或倒閉，家長將無處托兒。爰特建請教育部，

評估時間問題，於一周內提出書面回覆，若執行時間不足或

可考慮修法延長時限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全國 7,375 幼稚園及托兒所中只有 977 園完成改制，僅占 13%，就算加上提出申請尚未完成

審查的 166 園，著手改制者還是僅佔現有園所的 15%，照此進度，今年年底期限之前完成

全面改制不太可能。若時限到了還沒完成改制，學校成了非法的學校，可能還要一段時間

才能完成改制，或者，時間一到園方關門大吉，幼兒將無處可去。 

二、教育部除了以辦理說明會方式宣導，也許能多提供點誘因。教育部提供改制成功的公立幼

稚園 6 萬元補助，5 月底前可核銷完畢，便是不錯的誘因，但教育部允諾提供 4,000 家私立

托兒所的 6 萬改制成功補助卻遲未到位，這部分補助若能加快速度，讓改制成功的私立幼

兒園能新學期開始的 8 月之前做好設備上的轉換，以全新面貌迎接家長及小朋友，便能鼓

勵私立園所及早申請改制。 

三、幼照法立意良善，其後將有更加細緻的各子法，可預期將對幼兒園有更完善規範，然而與

現行園所狀況差距較大，各園所都預期，改制後法令由寬轉嚴，將有許多需要改進的部分

，因此在大多數子法與配套尚未完成的當下，園所裹足不前事出有因，教育部應考量時間

問題，若有所不足或可考慮修法延長時限。 

（一五○）本院徐委員欣瑩，有鑑於十二年國教是台灣百年來最重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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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變革，一百年啟動，將在民國 103 年八月全面實施，其

願景是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，成就每一個小孩並厚植國家競

爭力，然執行上仍可預見許多問題，入學方案、高中優質化

、經費來源、偏鄉與離島教育資源分配、縣市政府居中協調

角色等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說明： 

入學方案：12 年國教最受社會、家長關注的是「入學方式」 

一、目前除宜蘭縣由於其特殊性得以施行免試抽籤入學外，無其他區域試行，教育部該如何提

出有利的證據說服家長、高中職教師呢？又如何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發現問題並有效解決？

請問可否先於教育資源較均衡的免試區試辦，其餘地區觀摩後待條件成熟再全面實行？如

：嘉義女中免試入學名額的爭議。 

二、超額比序是否會淪為「假免試」：免試入學登記人數未超過學校核定招生名額，全額錄取

；但是在高中職全面優質化尚未達成，許多所謂明星學校必將面臨超額問題。以桃園招生

區送審的超額比序為例：教育會考表現最高積分 30 分，其他都是在校表現，包括是否符合

畢業資格（按：基測學生以同等學歷報考）、品德表現、多元學習（縣市以上個人、團體

競賽前三名）、體適能、適性輔導、就近入學、服務、品德表現等，草案中，積分對照表

有 10 項，滿分 100 分。各區的比序原則應該相去不遠，請問是否會形成家長與學生的惡性

競爭，比成績、比記功加分、比才藝等，不利弱勢學生？ 

三、高中職均質化、優質化是 12 年國教成功與否的關鍵，但是均質、優質必須更長時間的品牌

建立過程。截至 100 學年度止，全國已有 84.6%（校數）高職經優質化輔助，56%（校數）

高職已認證為優質學校，並計畫在 103 學年度優質高職的比例達到 80%（校數），已充份

滿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學生就讀高職的需求，問題是這只是數據上好看，真有

84.6%（校數）高職經優質化輔助後，就達成優質化的目標嗎？高中職分布質量資源不均衡

的現況實際上不可能滿足一般民眾（家長）的期待，是十二年國教最大的障礙。公立與私

立、高中與高職、城鄉之間，即使免收學費，其教育資源是否已拉平？否則對進入弱勢學

校的弱勢學生依然造成不公平。 

四、教育部訂出 103 年 8 月需達成全國優質高中職比率 80%以上之目標，訂於 102 年 3 月公告

全國優質高中職名單。請問部長，經過五年的「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」102 二年公佈的優

質化高中職，預計有多少間高中職？或是比例為何？ 

五、所謂優質化均質化成果為何？是硬體優質化，還是教育品質優質化？例如：免試入學比率

大幅提高後，校園及班級內的學生素質將有很大落差，高中教師的教學挑戰才正要開始，

是否做好準備？ 

六、全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教師面對 12 年國教的大變革，顯得有些驚慌失措，國中、高中端

教師將面臨比國小端更大的變化，請問部長，假設國中升學壓力真的解除了，國中階段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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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有資源提供多元價值的課程？已經習慣基測教學模式的國中老師，是否有能力改變教學

方式？學校能否設計多元適切的評量方式？其他如教材的編審、教學設備的提升、學生輔

導的措施等種種的問題都將接踵而至，是否準備好了？ 

七、私校教學品質：99 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共計 491 所，15 所五專，私校校數超過四成，學生數

也接近一半，但私校的教學品質明顯不均。若是現今部分私校在生師比、班級學生數、雜

費代收代辦費收取、依課綱正常教學等方面皆無法比照公校之教學資源條件，甚至聘用大

量不合格教師，如何被認證為「優質高中職」？公立高中職學費每年約一萬元；私立高中

職學生一年學費四萬五千元，針對推動十二年國教免學費補助時，是否能將公私立高中職

的生師比、班級學生數等指標，列入均優質高中職的審查標準？要求違反指標的學校限期

改善，落實監督私校收費和教學正常化等措施，否則可考慮不列入免學費補助的範圍。 

八、完全中學的優質化：完全中學（以下簡稱完中）係指兼具高中部與國中部之中等學校，為

因應當年教育改革政策廣設高中及社區化之需求，由國中增設高中部改制而成，藉以快速

增加公立高中學生容量。自 84 學年度全面試辦以來，至今全國共有 188 所完全中學，佔全

國高中職 491 所近四成（38.7%）；公立完全中學共有 82 所，佔全國公立高中 190 所超過

四成（43.2%），其中近九成為縣市政府所設立（縣市立 73 所，佔 89%）。完全中學設置

以來，除了具有讓社區學生可就近入學，減輕家長對交通住宿費用負擔之成效外，衍生諸

多問題，如：一套行政人馬，兩套學制業務；法令依據不周延，組織員額未法制化；教學

、活動空間不足等。十二年國教標榜高中職均質、優質化，教育部針對完全中學困境是否

有任何改善的措施？否則如何說服學子就近就讀社區化的完全中學？ 

經費問題：十二年國教處處都需要龐大經費支出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形又將如何解決？ 

教育部 101 年編列十二年國教經費為 288.58 億元，用於補助高中職學生學費的經費是

144.72 億，佔十二年國教相關預算中百分比為 50.16%。教育部 101 年推動高中職優質化及均質

化經費共 38.74 億元，佔十二年國教相關預算中百分比為 13.42%  

九、中央政府透過財政收支劃分法或統籌分配款等方式撥給地方，資源不足的地方縣市，則需

要更多資源的投入，徹底改善、優化高中職素質，才能真正化解家長的擔憂，如何達到平

衡城鄉差距？城鄉差距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形又將如何解決？ 

十、十二年國民教育，高中職、五專前三年的學費全都由國家負擔，第 1 階段（100-102 學年度

）推動家戶年所得 114 萬元以下學生「高職免學費」及「齊一公私立高中學費」，第 2 階

段（103 學年度起）推動公私立高中職所有學制學生全面免學費。免學費政策是福利措施，

多多益善，沒有人會反對，可是當超過五成經費用於補助家長，減輕學生家庭經濟負擔，

真正提昇均優質畫得經費只佔 13.42%，如何達到全國優質高中職比率達 80%以上，乃至

103 年比率達 95%以上。敬請行政院提出試算，並確立財源，否則學費補助勢必排擠其他教

育預算。 

偏鄉、離島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與生涯輔導、適性輔導詳細照護計畫 

十一、縣市在免試入學區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（偏鄉、離島），長期處於弱勢，教育部應強化

12 年國教對於社會正義、照顧弱勢的配套措施、充足經費編列，及加強該區生涯輔導、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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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輔導人力與經費，因國中端的生涯輔導、適性輔導將會是免試入學的主要精神。如：新

竹縣偏鄉原住民地區，單親、隔代教養、低收戶等弱勢家庭多，若要投入輔導人力，則需

要額外經費與人力，請問教育部對此有無詳細的照護計畫？ 

強化縣市政府重要協調角色 

十二、國立高中職隸屬於教育部管理，在 12 年國教中，縣市政府扮演吃重的協調角色，為避免

各國立高中，即所謂明星高中職本位主義，無法瞭解與體會國中端之問題，在強化權責分

明的情況之下，縣市政府在 15 分區免試就學區一定要提高其位階與權責，利於其推動及做

好 12 年國教政策執行，請問教育部是否有明確指示與處理？ 

（一五一）本院王委員育敏，有鑑於近年來頻傳的重大兒虐案件，諸多

是導因於有藥酒癮之父母未能使其未成年子女受妥善照顧所

致。目前法務部雖已訂定「受刑人、在押人或受保安處分人

有子女需照顧之通知處遇流程」，然此一措施係採書面詢問

方式，而非主動職權調查，且適用範圍不包含因涉及毒品犯

罪之犯罪嫌疑人、被告未受拘禁之情形，顯過於狹隘。爰建

議法務部應立即全面清查涉及毒品犯罪之犯罪嫌疑人、被告

、受刑人、受勒戒及受戒治處分人，確認其未成年子女之照

顧是否妥適無虞，並檢討相關現行措施，本席建議檢調機關

將來一旦就涉及毒品犯罪案件進行偵查，即應主動調查被告

之未成年子女受照顧狀況。針對此事，本席已於民國 101 年 2
月 15 日召開記者會向法務部建議，惟事隔近二個月，法務部

仍無具體回應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兒福聯盟統計，民國 94 年至今國內共發生 217 起重大兒虐案件，共造成 99 名兒少受

虐致死，其中施虐者有藥酒癮問題者佔 53 案，有 28 名受虐兒少因此死亡，佔所有受虐兒

少死亡人數的 28.3%。國外研究也發現，照顧者如有酗酒或藥物濫用的問題，子女被虐待的

機率是其他兒童的三倍，被疏忽的可能性更高達四倍。 

二、依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規定，目前兒少保護案件採事後通報制，但由

近年兒虐致死案頻傳可知，光靠被動通報，並無法有效杜絕虐童憾事發生。 

三、目前法務部雖已訂定「受刑人、在押人或受保安處分人有子女需照顧之通知處遇流程」，

協助受刑人、在押人等之未成年子女於其服監、在押期間避免受到不當之照顧，然而該處

遇流程係採書面詢問方式，而非主動職權調查，一旦受刑人等認為無受助必要，即易產生

兒少保護之漏洞。再者，此一措施的適用範圍，僅限於犯罪嫌疑人、受刑人等因受拘禁而


